
國中部特教公告事項：(115 學年度) 

一、 資賦優異類： 

申請免修等縮短修業年限者需先通過此鑑定，詳見網路公告「資優學生專區」。 

(一)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 

1. 類別：國文、英語、數理。 

2. 測驗評量方式： 

初選：(符合資格者本校會主動於 115 學年第二學期期初通知) 

國文組 七年級第一學期國文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 PR97 以上(前 6名) 

英語組 七年級第一學期英語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 PR97 以上(前 6名) 

數理組 七年級第一學期數學科或生物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 PR97 以上(前 6名) 

複選：於 4月中參加複選評量（各類科性向測驗） 

3. 書面審查方式： 

(1) 近三年內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之國際性、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 

(2) 近三年內曾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學科研習活動，成

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3) 近三年內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

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者。 

(4) 參加之學科競賽、展覽活動或獨立研究成果，以「個人組」為原則。若兩人以上

合作之「團體組」作品或研究，應檢附共同作者同意書（需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

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所有作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並須由原就讀國中/國

小學校承辦單位及校長核章）。 

4. 鑑定結果： 

(1) 5 月底公告名單，鑑定通過者，可選擇同意安置或放棄安置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方

案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方案。（放棄者失去資優身分，不得申請免修或縮短修業年限） 

(2) 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方案：八、九年級於週六上午／下午至鄰近承辦學校上課。 

(二)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辦法：(詳見網路公告「資優學生專區」。) 

申請資格：限國七下通過學術性向資賦優異鑑定之學生。 

申請時程 八年級上學期開始，每學期開學後 1週內，報名截止時間以網路公告為主。 

申請地點 國中部五樓輔導室特教老師 

申請項目 申請條件 評量科目 通過標準 

免修課程 前一學期成績 PR93 以上 各科自編學業成就測驗 

全民英檢 

90 分以上 

英檢中級複試同等級 

部分學科加速 前一學期成績 PR93 以上 各科自編學業成就測驗 90 分以上 

全部學科加速 前一學期成績 PR93 以上 各科自編學業成就測驗 90 分以上 

部分學科跳級 前一學期成績 PR93 以上 各科自編學業成就測驗 

面試:先備能力、語言表達、社會適應 

90 分以上 

三項均達 80 分以上 

全部學科跳級 

（限七下、八上申請) 

前一學期成績 PR97 以上 智力 

高一個年級段考 

面試: 先備能力、語言表達、社會適應 

130 以上（公立醫院證明） 

各科均達前 15% 

三項均達 80 分以上 

 

  



二、 身心障礙類： 

(一) 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為免相關權益受損，請持新制證明正本通知輔導室特教教師。 

(二) 鑑輔會鑑定安置： 

經校內特教教師初判符合鑑定基準者，提報鑑輔會鑑定。 

每學期初由特教教師蒐集及彙整書面資料後送鑑定(上學期九月中/下學期二月中送鑑定) 

 

障礙類別 提報條件（鑑定基準） 

學習障礙 
在基礎聽、說、讀、寫、算有嚴重困難者，可主動向特教教師諮詢。 

(ADD 患者即使有醫院證明，若沒有聽說讀寫算問題，仍判非特教生) 

情緒行為障礙 

ADHD、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等，造成學業

(成績是班上最後幾名)、人際、生活等(警告週輔次數過多)問題，憑醫院

診斷書、半年以上用藥紀錄及半年以上專輔輔導記錄，提報鑑定。 

自閉症 
自閉症問題造成學業、人際、生活等嚴重問題，憑醫院診斷書、一年以上

專輔輔導記錄，提報鑑定。 

智能障礙 
智力低下，社會適應有嚴重困難者，或持有新制證明者，校內初篩符合後

提報鑑定。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憑醫院診斷書或新制證明提報鑑定。 

身體病弱 
罹患癌症、持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證明等，造成長期無法到校，憑醫

院診斷書、一年內就醫紀錄，提報鑑定。 

特別注意事項：勿在九年級提出鑑定，因鑑輔會通常初判為疑似生，之後再判為確認

生，完整鑑定時程常超過一年，請盡早(建議於八上期末前)主動與特教教師聯繫，避免

時程上趕不及。 

 

(三) 特教諮詢：相關福利（午餐補助、獎補助金等）、輔具借用、相關專業人員申請、升學

權益、鑑定相關資訊等，詳洽分機 628。 

(四) 資源班服務： 

1. 依臺北市鑑輔會核定項目提供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直接服務(如：對學生進行直接教學

與輔導)、間接服務(如：個別晤談、需求評估與處理)等。 

2. 依臺北市鑑輔會核定項目提供特殊考場服務、相關專業服務、特教助理員服務等。 

3. 依本校國中部規定提供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補考服務。 


